附件1：
[bookmark: _GoBack]复耕复种通知书

                  ：
     年   月   日，我村组织部分村民代表现场核查，发现你户有     个地块共      亩承包地实际未耕种，处于撂（抛）荒状态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》第八条，第十三条第二款、第三款，第十七条和《四川省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〉实施办法》第九条之规定，请你户于     年   月   日前将上述撂（抛）荒的承包地自行复耕，或委托给当地农户、村集体经济组织、其他经营主体代耕代种。如逾期未复耕复种，我村将根据县人民政府办公室《关于印发〈蓬溪县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蓬府办函〔2015〕60号）文件精神，调整你户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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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与核查村民代表签字：

村委会主任签字：

承包农户签字：

蓬溪县   镇（乡）   村村民委员会（章）

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注：本通知一式二份，村委会、承包农户各执一份。

